附件1：
基本条件匹配表
	报名条件
	匹配情况
	证明材料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自2016年1月1日以来在“裁判文书网”中没有因廉政方面被查处的违反、违规违纪行为的记录查询证明
	
	

	设备成新率不低于50%（提供铭牌等证明）
	
	

	从事相对应设备操作年限在五年以上（提供书面证明）
	
	

	租赁设备出现故障时，租赁供应商需在2小时内到现场解决或调换同性能设备的书面声明
	
	

	自2016年1月1日以来无企业经营过程中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行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附查询记录）
	
	

	自2016年1月1日以来无因租赁供应商造成的安全责任事故
	
	

	自2016年1月1日以来无重大合同纠纷
	
	

	自2016年1月1日以来具有在高速公路养护项目同类设备租赁使用一个项目以上的业绩。（附合同协议书）
	
	

	在“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无采取非法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不良记录查询情况。
	
	


说明：报名人提供的业绩情况可以单独列表说明，符合条件的项目可计入不同条件的填报栏内。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